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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政协 687

卷二十四 政权政协

安溪置县后，县最高行政机构为县署，行政长官为县令，，县令之下设丞、尉。至元代i设

达鲁花赤，掌实权，县令称县尹。明清时设县知事，知事之下设吏、户、礼、兵、刑、工、总、

承发等八房。民国2年(1913)，县署正堂改为县公署，18年，县公署改称县政府，知事改称

县长。32年县始设临时参议会，34年，正式成立县参议会，实行议政。1949年5月成立安溪

县人民民主政府。1949年9月20日正式成立县人民政府。1955年12月，县人民政府改为县

人民委员会。1968年9月，成立县革命委员会，取代县人民委员会。1980年12月，撤销县

革命委员会，恢复县人民政府。县人民政府工作机构随各时期变化而增减，至1990年共设局

级机构46个。
‘

：

解放后，人民当家作主人，选举自己的代表，通过人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全县政治、经

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事业、人民生活等大事。自1949年12月至1954年2月，县先后召开两届

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954年6月，县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至1966年4月，县召开六

届人民代表大会。后来，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活动中断。1978年

3月，召开县七届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恢复了人大工作活动。1980年12月，召开县八届一次

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溪县委员会(简称县政协)于1956年11月成立，至1966年4

月，先后召开政协安溪县两届全委会。1966年4月后，因“文化大革命”冲击，县政协组织

活动被迫中断。直至1980年12月，中共安溪县委决定恢复安溪县政协组织。至1990年12月，

县政协召开第五届全委会。历届政协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一章县署县政府

第一节县 署

一、，县级机构

安溪本属南安地，唐咸通五年(864)置小溪场，五代后周显德二年(955)建县，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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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溪。宋宣和三年(1121)改称安溪。

五代时承前代制，置令、丞、尉各1名。宋设县令1员，县丞、主簿、尉各1人，儒学

主学1员，监商税务1员，巡检司巡检1员。

元朝按官制设达鲁花赤1员，．县尹1员，县丞、主簿、尉各1员，儒学教谕1员，巡检

司巡检1员。元史《百官志》记载：“县设达鲁花赤并监县事劝农，尹为司判正官，亦掌县

事”。

明设知县1员，县丞1员，主簿1员(正统三年以民少事精简，裁革丞簿)，典史l员，

儒学教谕1员，训导1员，巡检司巡检1员，阴阳学训术1员，医学训科1员，僧会司僧会

1员，导会司道会l员。

清设知县1员，典史1员，儒学教谕1员，训导1员，旧学正、阴阳学训术、医学训科

各1员。县吏有吏户礼兵刑工6房共司吏2名，各典史1名，承发科典史1名，铺长司吏1名，

架阁库吏1名，儒学司吏1名，巡检司吏1名，武弁若干名，设分防千把3员，县城汛把总

1员，长坑汛千把1员，巡检弓兵60名。

‘ 五代后周县令简表

姓 名 上任时间 姓 名 上任时间

詹敦仁 显德二年 王直道 显德三年

宋县令简表

姓 名． 上任时间 姓 名 上任时间。

肖仁宪 无考 李九成 无考

薛莹 无考 胡勉 无考

赵琼 。 无考 王继仁 无考

．李衡 无考 郑自明 无考

邢渭 无考 宋克协 无考

吴在木 无考 刘元亨 无考 ．

张令宜 无考 陈杰 无考

杨佑贤 无考 李宋范 无考

许致 无考 丁立 无考

徐庸 无考 郭维清 无考

张韵 无考 孟逢 无考

钱检 无 考 王 绂 皇佑六年

王硕 至和元年 李炳 至和二年

杨萃 嘉筘三年 愈士廉 嘉裙六年

王振 嘉褚八年 许殛 治平二年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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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

姓 名 上任时间 姓。 名 上任时间

。诸葛置 ·熙宁三年 谢履 熙宁三年

李通， 熙宁四年 吴果卿 熙宁五年

盖永 熙宁八年· 苗颖 熙宁九年

-赵说 元丰元年 t黄仁杰 元丰二年

徐大亮 元丰五年 曾拱 元丰五年

叶沃 元佑五年 张古 元佑六年

．李{叛』 元佑八年 汪时 绍圣四年

邹子济 元符元年 詹铠 元符元年

王泽 崇宁元年 黄愿 崇宁元年

游长文 崇宁二年 吴铨 崇宁三年

柳襄
。

大观四年i摄) 郭大受 大观四年(摄)

刘直夫 政和元年 一 郑佑 政和二年

陈浩然 政和二年 阮骏 政和三年

陈安行 政和四年 刘观光 政和八年

， 黄与靡 政和八年 丁先民 一． 宣和元年

郑祖德 宣和四年 洪范 未考

陈秉文 未考。 王伯淮 未考

陈熊 ． 未考 倪察 绍兴八年

李茂则 绍兴九年 杨干 绍兴十二年

龚时可 绍兴十五年 黄煜 未考

韦能惠 未考 李著 ．绍兴二十六年

廖兼 未考 黄朴 绍兴三十一年

。梁扬名 未考 李铸 未考

方士举 乾道七年 赵善竦 淳熙二年

石如松 未考 赵彦勋 淳熙六年

谢映 未考 岳震 未考．

林澈
． 淳熙十四年 王孝廉 绍熙元年

孙昭先 绍熙三年 叶有秩 庆元元年

赵师戬。 庆元四年 龚晏 嘉泰元年

杨承祖 嘉泰四年 赵遵夫 开禧三年

陈宓 嘉定三年 赵彦侯 嘉定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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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姓 名 上任时间 姓 名 上任时间

周 璋 嘉定九年 赵彦毛 嘉定十三年

叶集 嘉定十六年 颜振仲 宝庆元年

林日选 绍定元年 刘庞 ． 绍定二年
、

吴丙 端平元年 林应辰 嘉熙元年
v

赵崇栗 嘉熙二年 黄坚叟 嘉熙四年

郑师中 淳祜五年 赵残夫
‘

淳桔六年， ，

汪愈 ，淳裙八年 赵汝畋 淳祜十一年 ，7

潘继伯 宝祜三年 陈莹翁 宝桔五年 c7

李务观 景定元年 黄裳 景定三年 ，1

余直夫 景定四年 钟国秀 j 咸淳元年

林泳． 咸淳四年 郑德济 未考

元达鲁花赤、县尹简表

姓 名 上任时间 姓 名 上任时间

陈时可 未考 刘涛 未考

常居仁 至元间 顾子敬 至元间

何克明 至元问 △创元 大德间

△秃忽鲁 大德间 △乌焉儿 大德问

袁大有 大德间 陈钧 大德间

完颜锐 大德间 △舍剌忽丁 至大间

赵忠 至大间 △塔塔儿不花 延祜间

△哈散 延祜问 △野兰沙 延韦占间

王志行 延祜间 李仲杰 延祜间

钱宗显 延祜间 △伯颜帖木儿 泰定间

杨遇 泰定间 △阿思兰 天历间

孙盘 天历间 段鹏翼 天历间

孔仁 至顺间 △锁秃 至元间

，△真宝沙合 至元间 △木八刺 至元间

△孛兰奚 至元间 吕 宪 至元间

江廉 至元间 吕 桂 至元间

唐光善 至元间 谢成已 至正间

张钝 至正问 一袁居敬 至正间

注：凡姓名前标“△”为达鲁花赤，余者为县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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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知县简表

姓 名 上任时间 姓 名 上任时间

候士举 洪武十四年 陈善宁 永乐三年。

，郑·烈 宣德间 潘靖 正统二年

刘祯‘ 正统三年 李青 景泰五年

饶守中 景泰间 杨纪 天顺年问

邵公阳 正统间 、 路亨 正统八年

叶暹 天顺间 ：。 李晟 成化间
●

。

魏荣 成化间 ．陈l铸I 成化间

谷延怡 成化间 吴英 成化间

方汝荣 成化间 徐朴 弘治间

吴琏 弘治间 陈辅 弘治间
一

彭安 弘治阿1 蒋禄 弘治间

黄着 正德元年 李锐 。正德二年

王延佐 。正德四年 彭黄‘ 正德十年’

张俊 正德十二年 龚颖 正德十四年

黄怿 嘉靖五年 周鼐 嘉靖十一年
T

江图 嘉靖十三年 倪用明 嘉靖十五年
}寸’一一 ，。

殷l莱{ 嘉靖十六年 梁橹 嘉靖十九年r

易广礼 嘉靖二十四年 汪{踽 嘉靖二十七年
，。 r+卜’

莫大壮 嘉靖三十二年 王渐造 嘉靖三十四年

张文卿 嘉靖三十八年 陈l菊 嘉靖四十二年
} ，|_-；

蔡常毓 嘉靖四十四年 张趣I=
。

隆庆二年

陈尧道 隆庆六年 俞仲章 万历四年

方大任 万历八年‘ 高杏 万历十年

冯时呜 万历十二年 夏时寅 无考

章延训 万历二十六年 ， 陆万里 万历二十四年

廖同春 万历二十七年 高金体 万历二十九年

孙文质 无考 王贤卿． 万历三十四年

任守翰 万历三十六年 傅灿 万历三十八年

郑绍武 万历三十九年 周之冕 万历四十三年，

贺祥 万历四十四年 。王用于 万历四十八年

周崇极 天启二年 -蒋El华 天启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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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姓 名 上任时间 姓 名 上任时间

卿震臣 天启七年 。许自表 崇祯二年

林得兰 崇祯八年 周鸣谠 崇祯十年

施酬素 崇祯十三年 周宗璧 崇祯十六年

张国宗 南明隆武二年

清知县简表

姓 名 上任时间。 姓。名 上任时间

徐腾鲸 顺治三年 盲实授 顺治三年

陆坦 顺治七年 沈7喃1 顺治十年

韩晓 顺治十二年 桂攀． ．顺治十七年

来承祉 康熙元年 关弘昊 康熙二年

杨贞 康熙七年 阎 洞 康熙八年

谢宸荃 康熙十年 李钰 康熙十六年

孙镛 康熙二十四年 罗为光 康熙二十八年

许封男 康熙三十年 陈隆遇 康熙三十六年

戎式宏 康熙三十六年 曹镄 康熙三十八年

曹传锦 康熙四十一年 易永元 康熙四十三年

辜文麟 康熙四十四年 鄢浞 无考

王调元 无考 曾之传 康熙五十一年

．陈炯 ． 康熙五十四年 黄廷镒1 无考

刘懋龄 康熙五十七年 邱镇 康熙六十一年

朱必考 雍正五年署 徐恢 雍正六年

刘埔。 雍正七年 王仕任 雍正七年

赵琳 雍正七年 蒋延重 雍正九年

长庚 雍正十三年 王植 雍正十三年

蓝应袭 乾隆三年署 王植 乾隆五年

林芡 乾隆八年 何大有 乾隆八年

杨琪 乾隆九年 何隆遇 乾隆九年

张元芝 乾隆十三年 胡世法 乾隆十三年

辛竞可 乾隆十五年 周缉敬 乾隆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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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姓 名 上任时间 姓 名 上任时间

庄成 乾隆十八年 朱应-鹋 乾隆二十四年

朱堂 乾隆二十九年 杨必洗 乾隆三十二年

马淮 乾隆三十四年’ 刘若鹏 乾隆三十六年

张钟华 乾隆三十七年 薛淑警 乾隆三十九年
‘

袁梦桂 乾隆四十四年 鲁仕骧 乾隆四十六年

单瑞龙 乾隆四十九年 张森 乾隆五十二年

孙树南 乾隆六十年 黄炳 嘉庆二年

饶缵扬 嘉庆五年 杨学述 嘉庆七年

陈张元 嘉庆八年 赵同岐 嘉庆十一年
、

夏以槐 嘉庆十四年 杨思敬 嘉庆十七年

虞演复 嘉庆二十年 谭清瑞 嘉庆二十一年

张瀚 嘉庆二十一年 黄宅中 道光四年

张j卑 道光九年 赖俊升 道光十一年

刘抠 道光十四年 李燮鼎 道光十五年

秦颐龄 道光十七年 李昀 道光十九年

陈凤音 咸丰二年 周式濂 咸丰九年

高会嘉 同治二年 罗运端 同治二年

陈文凤 同治九年 荆瑞 同治十二年．

张德迪 光绪二年 廖延珍 光绪八年

谢燮梅 光绪十六年 戚杨 光绪间

刘晋庚 光绪二十三年 谢金元 光绪二十七年

一，．，李祖衡
光绪三十一年

二、基层政权

建县时基层设乡、里(乡辖里)，此制一直沿至民国初(详见卷二十七)。

第二节县政府

一、县级机构

民国初年，安溪设县公署，置县知事1人。民国10年(1921)成立县议会，议决产生县

自治团体。18年，县自治团体改称县政府、知事改称县长。县长之下设秘书一员，置一科、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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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科下设公安、财政、建设、教育四局。23年，添设教育室、秘书室、县警察所。民国24

年，安溪列为三等县，县政府改设第一科、第二科、第三科，所属公安、财政、教育、建设

临时并于县政府之各科管理。26年，安溪改定二等乙级县，增设禁烟科，专办禁烟事宜，同

年12月1日，裁禁烟科，归并第一科。27年，改原来三科为五科，另设军法承审员、督学、

技士各1人，增设县卫生院、经征处、财务委员会。28年，增设兵役科、军法室，另置战陆

政陆教导员1人，县仓管委员会设委员1人。劢年，改第一科为民政科、第二科为财政科、第

三科为教育科、第四科为建设科、第五科为军事科(原兵役科并入军事科)，改警察所为警察

局，置会计室和增设国民兵团。30年，增设税务局、教养院和县垦务所。32年，国民兵团归

所和货物税办公处。35年，改田粮处为田粮科，改军法室为军法处，增设人事室和民立民众

教育馆。36年，增设地政科，翌年并入田粮一科。37年，县设有第一科至第六科及秘书室、

人事室，配备工作人员53人。民国38年，本县置有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军事、田粮

六科，秘书、人事、统计、会计、合作五室，警察、税务、盐务三局，卫生、教养、救济三

院，司法、军法、经征，稽征四处及民教、体育、图书三馆。

民国历任县知事、县长名表

姓 名 籍 贯 委任机关(委任人) 任职时间

李祖衡 广 东 福建省督署 清宣统二年至民国元年

史能济 江 苏 泉州知府代理 民国元年任职不到一个月

裘章铭 福建光泽 福建省府 民国元年至二年

胡诸清 安 溪 福建省府 民国二年至三年

陈际升 南 靖 福建省府 民国三年至四年

刘雨沛 安 徽 福建省府 民国四年

解利民 湖北沔阳 福建省府 民国四年至七年
』‘

周钦若 永 春 粤军司令赵光 民国七年

李思唐 广 东 粤军司令赵光 民国七年

周钦若 永 春 粤军司令赵光 二度来安任职

田 乔 广 东 粤军司令龚振鹏 任职十多天

许振民 广 东 粤军司令陈炯明 民国七年

吴梦琴 浙‘ 江 浙江师长陈肇英 民国八年
’

廖计百 广 东 粤军司令李炳荣 民国八年

林 苑 南 安 民军旅长杨持平 民国八年

叶采真 安 溪 民军旅长杨持平 民国八年

黄 炜 南 安 民军旅长杨持平 民国八年至九年

陈联辉 安 溪 民军首领自兼 民国九年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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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籍 贯 委任机关(委任人) 任职时间

吴t心标 安 溪 民军旅长杨汉烈 民国九年至十年

巢学厚 江苏武进 福建省长 民国十年至十一年

许 适 湖北天门 福建省长 民国十一年

项元渐 安 徽 福建省长 民国十一年

林伯苑 安，溪 民军杨汉烈 民国十一年

刘世祯 安 溪 民军杨汉烈 民国十一年

黄良礼 安 溪 民军杨学良 民国十一年

林伯苑 安 溪 民军杨汉烈 民国十一年

谢德南 安 溪 民军杨汉烈 民国十一年

欧静如 东 山 民军陈铮 民国十一年

陈 敬 浙 江 福建省长 民国十二年

林学贞 诏 安 民军张贞 民国十二年

李敬仲 安 溪 民军杨汉烈 民国十二年至十三年

陈 铮 安 溪 民军杨汉烈 民国十三年

陈宝仁 东 山 民军陈铮 民国十三年至十四年

林 化 安 溪 民军陈国辉 民国十四年至十五年

王昌炽 德 化 省军罗营长 民国十五年

周友三 安 溪 民军陈铮 民国十五年至十六年

李育英 福 州 福建省政府 民国十六年

潭良佐 湖 南 福建省政府 民国十六年

李敬慎 安 溪 民军自兼 民国十六年

吕敬齐 福 建 民军高义 民国十六年

李昭华 安 溪 民军李敬慎 民国十七年

李敬慎 安 溪 民军自兼 民国十七年

吴 ·德 安 溪 民军李敬慎 民国十七年

熊毓芳 永 安 福建省政府 民国十七年至十八年

叶道渊 安 溪 福建省政府 民国十八年

谢缉熙 安 溪 民军陈国辉 民国十八年至十九年

施文杞 晋 江 民军陈国辉 民国十九年

王岫松 南 安 陈国辉委派省府加委 民国十九年至廿一年

黄哲真 晋 江 省府主席蒋光鼐 民国廿一年至廿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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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姓 名 籍 贯 委任机关(委任人) 任职时间

林 枢 古 田 省府主席蒋光鼐 民国廿二年至廿三年

余超英 永 春 省府主席蒋光鼐 民国廿三年

赖鸿林 长 汀 中央军旅长许永相 民国廿三年

林逸堂 闽 候 省府陈仪 民国廿三年

余公武 广东台山 省府陈仪 民国廿三年

蒋 宪 湖南新田 省府陈仪 民国廿三年至廿五年

程星龄 湖南醴陵 省府陈仪 民国廿五年至廿六年

谢开敏 湖南郴县 省府陈仪 民国廿六年至廿七年

石有纪 浙江浦江 省府陈仪 民国廿七年至廿八年

陈拱北 建 阳 省府陈仪 民国廿八年至三十年

叶铁民 龙 溪 省府陈仪 民国三十年 ，1

吕德超 南 安 省府主席刘建绪 民国三十年至三十二年

陈拱北 建 阳 省府主席刘建绪 民国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

王道纯 湖南益阳 省府主席刘建绪 民国三十五年至三十七年

王瑞壁 安 溪 省府主席刘建绪 民国三十七年至三十八年

丘思串 海 澄 省府主席朱绍良 民国三十八年

阙 文 福 州 省府主席朱绍良‘ 民国三十八年

林 谦 安 溪 省府主席汤恩伯 民国三十八年

二、基层政权 ．：

安溪建县时行政区划为乡、里(乡辖里)，此制一直沿至民国初。民国17年(1928)9月，

实施“县组织法”，建立区、村里、闯邻制。民国22年夏，依据国民政府颁布《各县编查保

甲户条例》规定，开始编组保甲工作。翌年3月，正式设立联保办公处，建立区、联保、保

甲制。全县设49联保432保。各区设区长1人，综理区政，设巡官1人，区员、区丁若干人。‘

联保设联保主任1人，保设保长1人，甲设甲长1人。民国25年，承省府之令保甲组织重新

整理，取消区公所，改设4个区署。民国34年全部取消区建制，整编为乡(镇)、保甲制。全

县19个乡(镇)，155保，2297甲。各乡(镇)设乡(镇)公所，设正、副乡(镇)长各1人，

乡(镇)公所配备有民政、财政、户籍，设警卫主任1人，事务员及乡丁若干人。保设正、副

保长各1人，甲设甲长1人。此制一直至民国38年。

附一：县参议会

民国32年(1943)6月26日，安溪县始设临时参议会，参议员由国民党县党部提名填报

省政府。参议员54名。议长李敬仲，副议长林泗水，秘书长叶绍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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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是听审政府施政报告，检查县临时参议会决案的实施。

县参议会参议员，按《县参议员选举条例》规定：。本县公民年龄25岁，经县参议员候

选人试验或检核及格者，得被选为参议员”。民国34年，县第一届参议会参议员的选举，由

各乡镇民选出的县参议员19名，县商会、教育会、农会、工会、中医公会选出的县参议员8

名。当选的有27名参议员。一届参议员一至十次会议期间，由于参议员当选乡长、往南洋，

年老有病等原因辞职，人事有了变动，先后补选9名参议员。

民国34年11月1日，安溪县正式成立县参议会。参议员27名。参议会召开成立会，由

l临时主席李敬仲主持，县长陈拱北监选，林泗水为县参议会正议长，许竹心为副议长。同时

在第一次会议闭幕前，选举陈建平、陈德耀、谢缉熙等三人为县参议会休会期间驻会委员。其

职责为秉承参议会议长之命，掌理文书、印信，会理会内事务。

一届参议会自民国34年11月成立以来，至37年10月，共召开十次会议。主要活动是：

举行例会，听取县政府施政报告，以及政府有关事项报告，对参议员提出的议案作出决议，交

县政府施行；参议员询问案，由县长、有关科长答复。

县第一届参议会第一次、第二次会议都通过大会宣言。第一次大会通过电请重庆国民政

府“迅予有效制止中共倾兵作乱”；第二次大会通过致电重庆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所谓

。劝告中共还军于国”。

民国37年10月，县参议会第十次大会后，正副议长林泗水、许竹心五个多月没有主持

开会活动，内部派别矛盾，部份参议员联合致函县政府，请其代为召集参议员并办理改选案。

县长王瑞璧准予以县政府代行召集会议。38年4月1日召开一届十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参

议员有吴锡福、陈德耀、刘剑星、谢缉熙、吴玉麟、王朝民、吴礼友、陈德儒、吴德中、谢

锦添0钟维新、廖冰清、王孝宗等14名。改选时，13名赞同，1名弃权，参议员吴锡福、陈

德耀中选为正副议长。后县长易任，省保安二团进驻安溪，林泗水等起来活动，不予承认，县

参议会解散。

附二：国民大会代表选举

民国36年，安溪县政府依照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罢免法及施行条例，成立国民大会代表

安溪县选举事务所，县长为当然委员兼主席，委员三人。下设办事机构，设总干事1人，调

用职员15名负责办理事务。乡镇设投票所44个，由选民直接选举，每个投票所设开票监察

员4名，管理员4名。国民大会代表候选人王兆畿、林泗水、李大展。党团各自拉选票。11

月21日至23日为全县选举日期。凡参加投票者免费供食一餐。11月27日开票结果，王兆畿

中选为国民大会代表。

附三：立法委员选举

依照立法院立法委员选举、罢免法及施行条例，民国36年，福建省立法委员第三选区事

务所(设在厦门市政府)委托所属区域各县选举事务所，设置投票所及开票地点进行选举。本

县投票日期为12月21日至23日，民国37年1月27日，在安溪县政府礼堂开票。据区域各

县选举投票调查表报送，民国37年5月7日福建省立法委员选举事务所函送当选证书字号

——闽字第010号，叶道渊当选为立法院立法委员。

附四：民国时期乡镇民代表会

民国34年(1945)，全省试行地方自治，安溪19个乡(镇)，以保为单位选出1至2名

代表参加，组成乡镇民代表会，代表会设主席1人，主持召集会议，每季(三个月)开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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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会上由乡(镇)长作施政工作报告，议决代表对本乡(镇)民政、财政、教育和地方建

设等方面提案，以及询问有关事项。每次会县政府均派指导员列席。但多数议决案没有执行。

34年秋季例会，还选举本区域的县参议员。乡镇民代表会例会坚持至民国36年，个别乡延续

至37年夏季。

第二章 县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节代表选举

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乡镇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均在中共安溪县委的领导下，通过单

位民主选举、协商推选或县乡人民政府邀请产生。1953年7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规定，实行普选。县成立选举委员会，做好

选举队伍培训、宣传发动、选民登记，确定代表候选人，民主投票选举、公布当选名单，选

出乡镇(公社)人民代表。县人民代表第一届至第六届采用间接选举的方式产生，即由乡镇

(公社)人民代表大会选出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七届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各大队、机关、

企事业单位选举产生。从1980年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起，依据《选举法》新的规定·，县人

民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实行差额选举。县第十届人民代表的选举，重视代表的广泛性

和素质。全县划为3395个选区，坚持选民10人以上联合推荐或政党、团体联合、单独推荐

候选人的方法，经选民反复协商，确定正式县代表候选人710人，实行差额选举。对外出选

民依法办理托选手续。选出县十届人民代表367人(其中女59人)。代表中工人代表占2．5％，

农民代表占73％，军人代表占0．26％，干部代表占18％，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代表占2．9％，

归侨代表占0．52％，少数民族代表占1．08％，其他代表占1．36％。文化程度大中专、中学占

62．1％，小学占37．06％，文盲占0．82％。中青年占80％，共产党员占68．1％。县历届人民

代表选举情况详见表。

安溪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历届县乡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情况表

选民 参选 县代 其 中 县代表组成 乡镇
届 次 时间 参选率％ 表人

妇 共产 工 知识 归侨 工商 其
(社)

人数 人数 数
女 党员 人 农民 军人 干部 代表人数分子 侨眷 企业 他

县各界人民代表
1949．12 157 52 20 21 69 4 21 27 10 5

会议一届

二届 1952．11 289 55 26 20 135 4 38 20 6 15

县人民代表大会
1954．6 186302 159120 85．41 277 50 97 4 224 1 27 7 4 6 4 4306

一届

二届 1956．12 199851 173007 86．57 301 5l 128 4 226 4 25 17 9 7 9 3540

三届 1958．6 199896 174300 87．19 319 52 200 7 234 1 50 16 7 4 】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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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选民 参选 县代 其 中 县代表组成 乡镇
届 次 时间 参选率％ 表人

妇 共产 工
农民 军人 干部

知识 归侨 工商 其
(社)

人数 人数 数 女 党员 人 分子 侨眷 企业 他 代表人数

四届 1961．12 202197 173875 85．3 345 44 217 4 181 1 121 13 9 10 6 3039

五届 1964．8 216672 188308 86．9 393 98 197 4 225 1 118 12 12 4 17 3132

‘
六届 1966．4 223265 199586 89．‘39 396 101 192 4 294 1 57 13 9 4 13 3255

’

七届 1978．2 689 116 544 76 41I 5 138 33 16 10

八届 1980．II 352302 350082 99．36 550 109 395 18 344 2 91 33 7 5 3320

九届 1984．6 410906 408649 99．45 476 87 300 10 330 2 74 35 13 12 8 2994

十届 1987．IO 460455 455178 98．8 367 59 250 9 268 l 67 11 2 9 1738

第二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1949年12月，安溪县人民政府依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

则》，以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县人民代表大会职权。

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每三个月召开一次。讨论建议审查决议县政大事，并选举县各界

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休会期间，常委会每月召开一次。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委会

设立驻会机构，配备工作人员二名，其职责：联系代表，协助县政府推行工作；办理代表的

来信来访；负责联系筹备召开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工作。

一、安溪县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县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于1949年12月13日至16日在县城举行。箬议听

取县长的政府工作报告，县委书记关于今后施政方针与任务的建议，并作出有关决议。．选举

徐仲杰为县人民代表会议常委会主席，官国淼、王新整为副主席，委员6-人。．

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到1952年7月18日共召开十一次代表会议。代表名额由1。57名

扩大到323名。在代表会议的各次会议上，听取县人民政府县长的施政报告，中共县委书记

关于工作任务的建议。会议中心议题：支前完成公粮、生产备荒、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建

立基层政权、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每次会议上，代

表提出建议性提案，经提案审查委员会审查、整理，大会通过，交由县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力

理。1951年11月22日至25日，县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八次会议，选出出席省首届各界

人民代表会议代表马宏祥、吴力(女)、白木水、温铁、吴乞、李永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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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溪县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县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于1952年11月22日至27日在县城举行。出席

代表289人。会议听取县长关于县人民政府三年来施政工作报告、财政科长作县1952年财政

收支概算执行情况报告，县委书记作今后三个月工作任务的建议报告，副县长作今后工作补

充意见报告，副主席作县人大常委会三年来的工作报告。会议对报告作相应的决议。通过

《安溪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试行组织条例》、《安溪县人民政府试行组织条例》。选举冯兴华为

县人大常委会主席，高珍、林玉定为副主席，委员26人。选举高珍为县人民政府县长，郝纯、

王朝为副县长，委员17人。

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到1954年2月22日，共召开六次代表会议。会议中心议题：发

展生产、互助合作社、贯彻婚姻法、普法工作、增产节约、紧缩开支，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

粮食统购统销。．

第三节县乡镇人民代表大会

一、县人民代表大会

1954年4月，中央选举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改为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不设常务委员会的常设机构。县一至二届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二年，县

三届人民代表大会起，每届任期三年。

(一)安溪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54年6月21日至24日在县城举行。出席代表

264人。会议听取审议县人民政府一年来施政工作报告，听取中共安溪县委工作建议、宣传贯

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选举省首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庄炎林、张连、王

朝阳、廖博厚4名。会议确定：发展生产、巩固发展互助合作任务，学习宣传宪法(草案)。

根据中央选举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省市县本届人民代表大会不在首次会

议选举其本级人民政府”的决定，所以本届一次会议没有选举正、副县长。

1954年11月15日至17日在县城举行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出席代表201

人。听取审议县人民政府四个多月来施政工作报告，听取中共安溪县委工作建议。会议突出

以生产互助合作为中心的秋收冬种增产运动。

1955年12月25日至27日在县城举行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出席代表210

人。听取审议县人民政府三个月来的工作情况和今后的工作任务报告。县人民政府改称县人

民委员会。选举高珍为县人民委员会县长，王朝阳、施海滨、孙信为副县长。委员15名。选

举王万年为县人民法院院长。会议主要议题以生产整社为中一L-，结合搞好粮食“三定”，完成

统购统销。并通过《致支前民工慰问信》。

(二)安溪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56年12月23日至26日在县城举行。出席代表

267人。会议听取审议安溪县一九五六年工作情况和今后工作建议的报告、县人民法院工作报

告。选举王朝阳为县人民委员会县长，孙信、曾华界、许荣志、刘佩香(女)为副县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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